租  赁  合  同

甲方：龙岩市粮食储备直属库有限公司

乙方：

身份证：                    电话：

经双方商定，甲方将牛坑库区（新罗区东城新旗牌路149号）    仓出租给乙方使用，现就租赁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出租范围及租金：甲方将牛坑库区   号仓库租赁给乙方使用，仓库面积   平方米，租金：每月每平方米   元，月租金      元。 

二、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租金计算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个月。

三、租金支付方式：租金按月支付。合同签订时交纳第一个月租金，以后每月10日前交纳当月的租金，租金逾期7天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有权要求乙方按实际拖欠金额按月2%支付滞纳金。且乙方应当在收到甲方解除通知后10日内搬离，否则甲方有权通过停水、停电、锁门等措施强制清场，屋内乙方未按期搬离物品甲方有权视为废弃物处理。

四、乙方支付给甲方履约保证金      元，乙方有任何违约行为，甲方有权没收履约保证金，若无违约行为，合同期满结清租金后退还（不计利息）。

五、租赁期间的水、电费用根据实际使用量，电费按每度1元计算，水费按每吨2.5元计算。乙方按月向甲方缴纳水电费，若乙方在次月20日内未缴交水电费，则按未缴交金额的1.5倍收取；逾期未交，甲方可采取断水、断电等措施；超过两个月未缴交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可终止本合同，没收乙方履约保证金。

六、乙方在租赁期间，要保护好租用场所的一切设施，不得擅自改变出租范围内财产原貌，如有损坏，乙方应负恢复原貌，并承担所需的修复费用。

七、乙方不得将租用场所转租(或转让)他人，若发现此类情况，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场所，提前终止合同。

八、乙方应遵纪守法，合法经营，做好防火等安全工作，出租范围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和国家违禁品，乙方对租用场所安全生产负全责。如有违反，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出租场所，没收保证金且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全额向乙方追偿。

九、乙方人员及车辆出入库区要服从甲方管理，在指定位置停放车辆，负责做好使用范围内的清洁卫生，配合甲方做好库区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十、牛坑库区    号仓库属于国有资产，政府需盘活牛坑库区资产时，甲方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乙方接到书面通知后，应在60天无条件内搬离，双方特别确认此为本协议的前提。在此情况下，本合同自乙方搬离之日自动终止，甲方无需对乙方承担任何违约、赔偿或补偿责任，但应退还乙方合同终止之日后的预付租金及未发生违约行为时的履约保证金（均不计利息）。

十一、合同期满后，如乙方有意续租，应至少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甲方视乙方承租情况确定是否续签合同，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如续签，续签时间由双方讨论确定，否则本合同自动终止。

十二、因乙方违约导致发生诉讼的，乙方除按本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还需承担甲方因诉讼而实际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维权费用。

十三、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租赁场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法人代表：（签章）            法人代表：（签章）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